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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天商务〔2020〕28号

关于印发《天桥区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扶持奖励政策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区政府各有关部门，各有关企业：

为进一步促进我区电子商务产业发展，特制定《天桥区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扶持奖励政策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天桥区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扶持奖励政策
济南市天桥区商务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8月25日

附件：

天桥区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扶持奖励政策
为优化产业布局，改善发展环境，提升发展效益，发挥电子商务新动能，助推天桥经济赶超提升，现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政策。
第1章 适用范围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天桥区行政辖区内注册，独立核算，无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法人和社会组织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述电子商务经营主体是指：通过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企业。包括：电子商务载体经营主体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主体，借助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主体（包含传统线下企业开展的电子商务业务）。
第2章 奖励扶持标准
第三条 支持电子商务载体建设运营
（一）鼓励新建电子商务载体。对有专业电子商务运营团队的新建电子商务载体（楼宇、园区、基地），电商运营面积超过建筑主体商业面积50%以上，建筑面积达2万平方米以上，招商入驻电商企业超过50家，经区商务局备案，按照园区入驻电商企业实际使用建筑面积给予运营管理主体20元/平方米的标准，给与40万至 100万元扶持。
（二）鼓励现有载体引优提升。鼓励园区大力招商选优。对现有电子商务园区，通过招商新引入的电商企业、直播机构、服务商，且电商企业、直播机构年度网络销售额、带货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，服务商服务收入超过200万元的，每引入一家给予园区运营主体1万元补贴扶持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第四条 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发展
(一)鼓励电子商务销售企业发展。对年度网络销售额首次达到5000万元、1亿元、5亿元、10亿元、20亿元的电子商务销售类企业，分别给予最高10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、50万元、80万元的扶持奖励。对符合上述标准的企业在下一年度网络销售额增长30%以上的，企业年度网络销售额5000万至5亿元的给与10万元奖励，5亿元以上的给予20万元的奖励。（同一企业奖励不超过两次）
（二）支持龙头企业发展。对具有较大影响力，规模效益突出的电商企业，年度纳税超过1000万元的，给予100万元扶持奖励。年度纳税超过500万元不到1000万元的，给予50万元的扶持奖励（同一企业奖励不超过两次）。
（三）鼓励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发展。对从事网络店铺代运营、宣传推广等电子商务服务企业，年度服务费完税收入达到500万元、1000万元、3000万元的，分别给予最高10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奖励（同一企业奖励不超过两次）。
（四）鼓励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建设。对有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，年度平台网络交易额达到1亿元、2亿元、5亿元的，给予最高10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的奖励；对平台服务完税收入达到1000万元、3000万元的，给予最高20万元、30万元的奖励（同一企业奖励不超过两次）。
第五条 鼓励短视频和电商直播经济发展
（一）支持直播基地建设。对打造或引进的集聚多家直播企业的直播基地（园区）、直播集群等直播总部项目，经区商务局认定，场地面积3000平米以上，演播室（直播间）1500平米以上，直播销售额达到2亿元以上的，一次性给予10%的直播总部项目的演播室（直播间）装修、直播设备购置费用补贴，最高100万元。
    （二）引进具有带动作用的龙头直播企业。对入驻我区的短视频、电商直播企业，具有多个专业直播间（场景室）,对短视频制作收入500万元以上的；直播销售额5000万元以上的；一次性给予最高30万元的扶持。

第三章 其他有关事项
第六条 对新引进的电子商务企业参照上述条款给予扶持，对示范带动作用强、经济贡献大的项目，可启动“一事一议”决策机制，对引进国际国内带动性强的知名企业给予重奖。
第七条 探索建立天桥区电商企业发展风险资金池。联合社会资本，用于帮助电商企业解决资金周转和投资升级，推动电商行业的做大做强。
第八条 年度内同一项目同时符合多项条款的，按照“就高不就低、不重复扶持”的原则评定；本政策与省、市、区级其他同类型政策重叠时，企业享受最高扶持奖励，不重复申领。
第九条 该政策每年年初发布项目申报通知及申报细则，根据企业上一年度经营情况进行申报，项目申报、评审、资金拨付工作由区商务局组织实施。如遇上级部门出台新的产业扶持政策，本办法随之调整。
第十条 本政策自2020年9月26日起施行，至2022年12月31日截止。每年区商务局根据政策执行情况颁布具体申报细则，政策到期后另行颁布新的电商扶持政策。
	天桥区商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8月25日印发


PAGE  


